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「舊址直轄市定古蹟屋頂緊急搶修工程」施工說明書
一、廠商施工前需提送施工展開圖供本場確認,確認後方得施工。

二、廠商施工前需送帆布(夾網塑膠帆布規格,基布 : 250 D厚度 : 0.37 mm含以上)、尼龍繩(4mm含以上)、 地面固定鐵栓(#3 L=45CM含以上)、紮配方法樣品,經本場確認。

三、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10日內就施工機具、吊拆裝、施工動線配置圖、安全係數分析、成功經驗值及施工計畫以書面向本場清楚說明，並提由本場報直轄市定古蹟主管機關台南市政府資產管理處備查。
四、台南市政府資產管理處同意備查後，得標廠商應自本場通知日起開始施工，並於通知日次日起30日內完工。

五、本工程經驗收合格日起保固1年。
六、施工機具與施工人員需符合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證照,始得施工，並確依墜落危害預防、感電危害預防及其他勞工安全相關規定做好各項安全措施，施工時並須善盡維護原有建物完整無缺之責。
七、古蹟修護施工階段，應置工地負責人，工地負責人應具古蹟修復經驗。
八、承作廠商將工程分包予其他廠商者，應依政府採購法第67條將分包契約向本場報備，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，與承作廠商連帶負瑕疵擔保責任。
九、本工程施工地點：台南市林森路350號；廠商於等標期間應至施工地點會勘，並將會勘紀錄由本場人員簽名後併同其他投標文件投標，連絡人楊秀芬 電話 06-5912917或（06）5912901轉118。
